
助理登錄系統
操作說明

人事室106.11.8



１輸入帳號、
密碼、驗證碼
後登入



２登入助理登
錄系統



助理身分系統



【助理身份系統】
提供人員上傳相關
身分證明，如：身
心障礙證明、聘僱
許可等。



助理登錄系統



３輸入相關資
料



４選擇報支系
統、類型屬性，



類型說明

研究獎助生：報支系統「人員處理表」（或
主計室領據），類型屬性「獎助生」。

教學獎助生：報支系統「教務處研究生獎助
學金」，類型屬性「獎助生」。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無須至「助理登錄系
統」，請洽生輔組承辦人辦理相關事宜。

秘書處工讀生：報支系統「秘書處學生工讀
助學金」，類型屬性「兼任助理」。

兼任助理：可視屬性選報支系統「人員處理
表」、「教務處研究生獎助學金」、「主
計室領據」



依據勞保相關規定，投
保日不可往前追溯。

▲此系統正式加保日為
10月1日

依據勞保相關規定，投
保日不可往前追溯。



【助理登錄系統】
助理登錄系統填
寫完畢後，需勾
選我已閱讀相關
法規後才算完成。

【助理登錄系統】
助理登錄系統填
寫完畢後，需勾
選我已閱讀相關
法規後才算完成。



【助理登錄系統】
加入並整合計畫所得總歸戶系統規則，讓使用者能在第一
時間了解無法登錄原因。

例：科技部兼任助理支給標準 例：教育部兼任助理支給標準
大學：6000元 大學：5000元
碩士：10000元 碩士：10000元
博士：30000元 博士：30000元
博士候選人：34000元 博士候選人：34000元



成功送出



５－１
人事室網站
／兼任助理
及奬助生專
區



５－２
下載獎助生文
件，並上傳至
助理登錄系統



５－２
下載兼任助
理(勞保)之契
約書上傳至助
理登錄系統

於「助理登錄系統」直接下載契約書，在至

助理歷史系統找到該筆資料後，上傳契約書

註：現行上傳二個文件，未來上傳只有一個檔，獎助生上傳學

習計畫書，兼任助理上傳契約書



６助理歷史系
統，選擇該筆
資料，上傳文
件



助理歷史系統



助理歷史
系統，
上傳文件，
即學生完
成線上申
請



薪資及納保作
業

獎助生（團保）之薪資，建議至遲應於工作日前一月之29日

(2月應於27日)前完成審核，方能順利於聘期開始日加保。

兼任助理（勞保）之薪資，建議學生於工作開始前一週進行

助理登錄系統申請，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最遲應於工作日前

３日完成審核。

• 註：上述薪資若無法於指定期間內完成登錄，加保及發薪作業

則依實際登錄時間辦理後續作業。

 例：11月7日開始工作，建議學生於11月1日進行助理登錄系

統申請(聘期起日11/7)，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最遲應於11

月5日完成審核，報支系統為人員處理表可於12月15日發薪。

為配合教育部政策，及南大校區學生擔任兼任助理資料整併

作業，本校１０７年１月１日試行獎助生及兼任助理作業，

並於２月１日正式實行奬助生及兼任助理作業，日後再結合工

時登錄系統。



薪資及納保作
業

助理登錄系統內的所有資料，皆由本室統一設定截止日106年

12月31日，於107年仍有執行計畫者，請依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方

式，重新登錄。

請於11日30日前完成登錄106年12月31日以前的學習型及勞

僱型資料

預計12月4日至14日開始登錄聘期107年1月1日至107年6月

30日資料

預計107年6月20日開始登錄報支系統為人員處理表的聘期

107年7月1日以後資料(報支系統為人員處理表的須至工時登錄

系統建檔)



薪資及納保作
業

各獎助生負責窗口及相關系統承辦人：

 教學獎助生：教務處郭柏蘭組員 分機35077

 研究獎助生：研發處高嘉儷助理管理師 分機35131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生活輔導組承辦人

 工讀金：秘書處翁雨晨組員 分機62003

 助理登錄系統聯絡人及電話：人事室古小玫副管理師(31312)

 助理登錄系統之人員處理表部份：陳希雯助理管理師(31321)

 領據系統聯絡人及電話： 主計室負責各計畫承辦人



常見問題

問
校內(教師/系所/各單位)僱用「兼任助理」
(勞保)，如為外籍人士，除居留證、護照影
本，還需檢具何種資料才能加勞保？

答 用人單位(老師或系上或單位)，聘用外籍兼任
助理，須事先替外籍之兼任助理至勞動力發展
署申辦工作許可函。
勞動力發展署核發工作許可函給用人單位後

，兼任助理須連同契約書、工作許可函、居
留證及護照影本，一併上傳至「助理登錄系
統」。

勞動力發展署網址-工作許可函
http://www.wda.gov.tw/home.jsp?pageno=201310280115&acttype=view

&dataserno=201304140034

「兼任助理」須併附核准之工作許可函，以免受罰

提醒



常見問題

問
學生擔任獎助生、兼任助理期間，若因故(休學、
退學、畢業)未具學生身分，該如何執行後續作
業流程？

答
未具學生身分，依照相關計畫補助規定，是
不能擔任獎助生、兼任助理的。
因故不具學生身分了，您(可請授權代理人協
助) 須提前至校務資訊系統「助理登錄系統」
登錄：將聘期迄日調整工作最後一日，並送出
作業程序。
人事室將依據「助理登錄系統」調整後之日期，
據以辦理退保。



常見問題

問
獎助生、兼任助理已至「助理登錄系統」登錄
聘期，尚未開始時，卻臨時不做了，要做什麼
事？

答 請確認申請「助理登錄系統」案件審核程序狀
態為以下哪種？再視狀況處理
1. 已被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人事室

審核完成者：至「助理登錄系統」之助理
歷史資料／已生效，找出該筆資料，將該
文件填寫取消原因後上傳，並按「取消」，
並經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審核完成，
最後再由人事至審核完畢，即生效。

2. 未被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審核完成
者：請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退件，本案
件將不生效。



常見問題

問
如計畫未完成簽約或核定，「兼任助理」（勞
保）是否能先行辦理聘僱？

答 依現行法規，人員聘用需「聘保合一」，如有
聘用人員辦理計畫業務之需求者，而經費來源
係政府機關補助及委辦計畫，計畫主持人可申
請計畫經費編號以預先支應，其他類型計畫應
專簽校方同意始可預先支應，申請程序依研發
處與主計室之作業規定辦理。



簡報結束，謝謝聆聽。


